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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龍崎區公所 109-11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8年 12月 30日南龍所人字第 1090905568號函頒 

 

壹、依據：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 108年 12月 2日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08年 12月 26日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推動臺南市龍崎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各課室依業務所管內容訂定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加強各課室運用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性別專責機制、 

   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性別分析及性別預算)，並提 

   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二、推動與督促各課室發展與企業、民間團體組織共同推動性別平等之計畫 

   方案，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參、執行對象：本所各課室。 

肆、實施期程：109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伍、專責機制 

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本所成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由區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為副召集人，邀集各課室主管(含 

   性別聯絡窗口)、必要時外聘委員 1位，共同成立小組。 

二、性別聯絡窗口：由本所人事管理員擔任性別聯絡窗口及負責性別主流化 

    業務聯絡窗口。 

陸、實施內容與措施 

一、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 

(一)性別意識培力： 

1.公務人員研習課程 

(1)辦理單位：一般公務人員(註 1)、性別平等相關人員(註 2)、 

主管人員(註 3)。 

(2)辦理時間：109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3)辦理內容： 

由本所人事室以專題演講、工作坊、電影賞析、網路研習 

或讀書會等各種方式辦理。一般公務人員及主管人員每年 

應施以至少 2小時以上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課程；性別平等 

業務相關人員每年應施以 6小時以上性別意識培力進階訓 

練課程。 

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訓練依「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 

流化訓練計畫」(註 4)規劃辦理。 



2 
 

CEDAW實體課程依「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教育 

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註 5)之訓練內容辦理，例如： 

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暫行特別措施、各機關業務與 CEDAW 

關聯性、如何運用 CEDAW於機關業務及施政等，此類課程 

不含 CEDAW概論課程。 

本所每年至少主辦或與其他區公所合辦 1次性別主流化或 

CEDAW實體課程。 

    (二)性別預算： 

        1.檢視編列預算： 

          (1)辦理單位：由本所各課室提報後由會計室彙整。 

          (2)辦理時間：109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3)辦理內容： 

             主計處提供行政院性平處訂定之「性別預算金額編列原則 

及注意事項」資料，供各課室參考運用，使本所於編列預 

算時能考量不同性別者、性傾向或性認同者之需求，並配 

合性別平等工作事項編列性別預算。 

本所性別預算之編列須經過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通 

  過後提報至市府主計處彙整。 

    (三)性別影響評估： 

1.性別影響評估： 

(1)辦理單位：本所各課室(扣除人事、會計等一條鞭單位)。 

(2)辦理時間：109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3)辦理內容： 

由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與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訂定臺南市性 

別影響評估流程及檢視表，並定期修正檢討相關機制。 

本所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時，須依循市府訂定之性別影響評 

估流程，應妥善運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之資料進行評估 

與檢討，另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者應為婦權基金性別 

主流化人才資料庫、現任或曾任本市性別相關委員會或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本市性別人才資料庫之專家學者。 

前揭性別影響評估之辦理，本所視業務情況辦理並無強制 

性，若需辦理時須提報至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事前審查 

或事後備查。 

(四)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辦理單位：本所各課室。 

          (2)辦理時間：109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3)辦理內容：本所將視業務情況辦理並無強制性，若需辦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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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提報至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事前審查或事後備查並公告 

             上網。 

二、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方案計畫 

    (一)參加對象：本所各課室。 

    (二)辦理時間：109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三)辦理內容：包含去除性別科版印象與偏見之宣導活動或政策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提升女性經濟力、自製 CEDAW教材。 

柒、經費來源：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或由相關業務預算支應。 

捌、預期效益： 

一、提升本所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建立性別觀點，發展本所特色之性別平 

    權業務。 

二、將性別觀點納入政策、計畫及措施中，並編列性別預算及資源分配，使 

    性別與各課室業務結合，全面推動本區性別平權之政策理念。 

玖、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並提報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決議通 

    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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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一般公務人員」包含(1)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2)依法

聘任、聘用及僱用人員。(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註 2：「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係指實際從事提升婦女權益及促進性別平

等之業務，包含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各項性別平等政策

措施、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相

關事宜之專責、兼辦人員，含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 

 註 3：「主管人員」係指機關正副首長、正副幕僚長及單位主管。 

 註 4：「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行政院民國 107年 2月 7日院

臺性平字第 1070163622號函修正)，詳見附表 1。 

 註 5：「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

畫」(行政院秘書長 104年 11月 25日院臺性平字 1040152157號函核定)，

CEDAW實體課程內容詳見附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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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 

行政院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 

院臺性平字第 1070163622 號函修正 

一、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培養公務員具有性別敏感度，於規劃

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追求性別平等，特訂定本計畫。 

二、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

應將性別主流化訓練（以下簡稱本訓練）納入年度訓練計畫實施。 

三、 本計畫實施對象為各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公務

員，區分如下： 

(一) 政務人員。 

(二) 一般公務人員： 

1. 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2. 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人員。 

3.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得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參照本計畫辦

理。 

四、 各機關宜評估所屬人員需求，設計規劃引發學習興趣之課程，內容需結

合性別及機關主管業務，並提供學習回饋方式。 

五、 各機關辦理本訓練，得視實際需要，依下列方式進行： 

(一) 專班訓練：開辦本訓練課程專班。 

(二) 隨班訓練：於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本訓練課程。 

(三) 網路學習：利用各機關或各訓練機構開發之本訓練網路學習課程實施。 

(四) 專題講演：利用集會等活動，舉辦本訓練課程之相關講演或研習。 

(五) 團體討論：利用座談、電影賞析、案例研討工作坊、交流會、集會、

社團或讀書會等多元化方式，就本訓練課程之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六、 課程及師資： 

(一) 本訓練之課程分為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基礎課程之目標在使公務員

具備性別主流化之基本概念；進階課程之目標在使性別主流化之理

念、目標與操作架構與業務工作相結合，課程內容如下表。 

(二) 本訓練之課程單元、師資參考名單及優良性別平等參考教材，置於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及教育部性別平等

全球資訊網等相關網站。 

七、 各機關應就不同對象，規劃不同訓練方式： 

(一) 政務人員每年應施以課程訓練(含各類會議中納入性別課程)或參與性

別平等相關會議。 

(二) 一般公務人員每年應施以二小時以上之課程訓練；曾參加基礎課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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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之人員，宜施以進階課程訓練。 

(三)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之一般公務人員，每年應施以六小時以上之進

階課程訓練。 

本訓練除由各機關自行辦理外，亦得由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及其他

機關培訓之，以利推廣。 

八、 管制考核之方式如下： 

(一) 各主管機關辦理本訓練情形，納入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 

(二) 各主管機關於每年一月底以前彙整上年度所辦理本訓練情形提送行政

院。 

九、 各機關辦理本訓練所需經費於年度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十、 各機關開辦相關課程，得供下列人員參訓：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或相關業務人員。 

(二) 民間婦女或性別相關團體之理（董）、監事或主要幹部人員。 

(三) 各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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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 

 

區分 課程分類 課程內容 

 

 

 

基礎課程 

 

性別平等政策概論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概論 

性別主流化歷史發展與總體架構 

（國際與我國推動概況） 

 

性別意識一般通論 

我國性別平等發展概況（含法規、 

習俗、觀念演進及現況問題） 

婦女運動歷史發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導論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國際發展背景、條文內容 

及一般性建議 

 

 

 

 

 

 

進階課程 

 

 

 

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 

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 

性別影響評估（含實例運用） 

性別議題政策規劃 

（含預算之審議、研究發展推動、

協調及政策宣導、出版事務、人才

培育、性別統計分析與資料運用）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 

研討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就業、經濟與福利 

人口、婚姻與家庭 

教育、文化與媒體 

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 

環境、能源與科技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 

直接、間接歧視與實質平等的意涵 

法規檢視案例 

暫行特別措施及案例討論 

說明：各機關應視業務性質及各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重點項目，參考本 

表之課程分類，規劃基礎與進階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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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CEDAW 實體課程內容一覽表 

 

 

 

 

 

 

 

 

CEDAW實體課程 

 

課程分類 課程內容 

 

 

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 

辨識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 

 
國家義務 

如何消除直接與間接歧視 

業務相關案例 

 

 

 

暫行特別措施 

何謂暫行特別措施 

暫行特別措施的重要性 

擬定暫行特別措施步驟 

國內外案例 

各機關業務與 CEDAW關聯性 

如何運用 CEDAW於機關業務及施政 


